
背景 — 項目

項目位於中國北京朝陽區呼家樓商務居住綜合區一期。首創朝陽擁有項目
之土地使用權及發展權。根據項目土地之規劃，項目土地上將興建四座辦
公大樓。首創朝陽已同意與巨鵬投資、超然投資及燃氣集團合作，分別發
展第2、3及4座辦公大樓。

合作協議

日期：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協議各方：

合作協議I

(1) 首創朝陽

(2) 巨鵬投資

合作協議II

(1) 首創朝陽

(2) 超然投資

合作協議III

(1) 首創朝陽

(2) 燃氣集團

各協議之主要條款

根據各協議，首創朝陽須分別與巨鵬投資、超然投資及燃氣集團共同發展
項目之第2、3及4座辦公大樓。第2、3及4座辦公大樓之預計樓面總面積如
下：

預計樓面 預計地面以上 預計地面以下
辦公大樓 總面積 樓面總面積 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2 28,800 27,500 1,300

3 51,400 49,500 1,900

4 28,800 27,500 1,300

首創朝陽須負責(i)取得所有有關項目發展之批文及許可證；(ii)三通一平
工程；(iii)協調實地建築管理工作；及(iv)辦理有關分別轉讓項目之第2、
3及4座辦公大樓之土地使用權予巨鵬投資、超然投資及燃氣集團之手續。
根據有關各協議，首創朝陽負責之上述程序完成後10日內，首創朝陽與巨
鵬投資、超然投資及燃氣集團各方將簽訂有關之土地轉讓文件，而巨鵬投
資、超然投資及燃氣集團將各自分別展開項目之第2、3及4座辦公大樓之
建築工程。巨鵬投資、超然投資及燃氣集團須分別負責項目之第2、3及4
座辦公大樓及分別與各辦公大樓直接有關之城市配套設施之所有投資、設
計及建築工程。各協議毋須待各協議完成後方可作實。

完成有關各協議後，項目之第2、3及4座辦公大樓各自之所有產權（土地及
樓宇）將分別由巨鵬投資、超然投資及燃氣集團擁有。

代價

各協議之總代價應為人民幣574,750,000元（根據有關大樓預計地面以上之
樓面總面積計算及可予調整）。倘實際竣工之樓面總面積少於預計地面以
上樓面總面積，首創朝陽將付還相等於樓面總面積差額之款項予巨鵬投
資、超然投資及燃氣集團各方，而倘實際竣工之樓面總面積多於預計地面
以上樓面總面積，巨鵬投資、超然投資及燃氣集團各方將支付相等於樓面
總面積差額之款項予首創朝陽。

代價乃按公平基準由首創朝陽與巨鵬投資、超然投資及燃氣集團經磋商後
釐定，並經參考北京同類項目之市價後才決定。項目並無進行任何物業估
值。

付款方式

付款條款如下：

(i) 根據各協議，首創朝陽應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收取總額
人民幣200,000,000元；

(ii) 首創朝陽應於簽訂各協議後十五日內收取總額人民幣86,040,000元；

(iii) 首創朝陽應於將三通一平工程竣工之土地分別移交予巨鵬投資、超
然投資及燃氣集團後60日內收取總額人民幣288,710,000元。

主要業務及交易原因

本公司主要在中國北京從事物業發展及投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致
力發展優質／高檔寫字樓及商用物業，以及中高檔住宅物業。交易乃於本
集團日常業務中訂立，並為各方經一連串商業磋商後之結果。交易所得款
項總額為人民幣574,750,000元，將撥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巨鵬投資為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物業投資。

超然投資為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物業投資。

燃氣集團為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主要從事於北京供應燃氣及天然氣。
在項目土地清拆及遷徙前，燃氣集團擁有位於項目土地上之一個物業，而
燃氣集團有意佔用第4座辦公大樓之一部份作為辦公室之用。

一般資料

項目之第2、3及4座辦公大樓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為人民
幣395,332,000元。本公司毋須承擔任何重大額外成本。

根據上市規則，出售構成須予披露交易。一份載有交易其他詳情之通函將
盡快寄發予本公司之股東。

釋義

「各協議」 指 合作協議I、合作協議II及合作協議III，各協議
獨立均為「協議」

「聯繫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超然投資」 指 北京超然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為與本公司或其
附屬公司之發起人、董事、監事、行政總裁或
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關連之獨
立第三者

「本公司」 指 首創置業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註冊成立之股
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合作協議I」 指 首創朝陽與巨鵬投資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就共同發展項目之第2座辦公大樓訂立之合作
協議

「合作協議II」 指 首創朝陽與超然投資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就共同發展項目之第3座辦公大樓訂立之合作
協議

「合作協議III」 指 首創朝陽與燃氣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就共同發展項目之第4座辦公大樓訂立之合作
協議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巨鵬投資」 指 北京巨鵬投資有限公司，為與本公司或其附屬
公司之發起人、董事、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
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關連之獨立第
三者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項目」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朝陽區呼家樓商務居住綜
合區一期之四座辦公大樓

「項目土地」 指 項目所在之土地

「燃氣集團」 指 北京市燃氣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為與本公司或
其附屬公司之發起人、董事、監事、行政總裁
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關連之
獨立第三者

「三通一平」 指 三通一平，就各協議而言，指清拆地盤及遷
徙、駁通地盤的臨時水源及電源，及接通地盤
的道路

「首創朝陽」 指 首創朝陽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
合資企業，本公司持有其80%之股本權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交易」 指 根據協議擬共同發展之項目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承董事會命
首創置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綺華

香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須予披露交易

本公司之董事宣佈，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首創朝陽與巨鵬投資、超然投資及燃氣集團就共同發展位於中國北京朝陽
區呼家樓商務居住綜合區一期項目之第2、3及4座辦公大樓，分別訂立三項協議。根據交易，首創朝陽將收取總代價約人民幣574,750,000元（可予
調整）。

巨鵬投資、超然投資及燃氣集團各方及彼等各自之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者，與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發起人、董事、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
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關連。

根據上市規則，交易構成須予披露交易。一份載有交易其他詳情之通函將盡快寄發予本公司之股東。


